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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福田区卫生健康局关于基本药物
制度补助资金项目转移支付
2021 年度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

市级财政部门下达中央转移支付资金绩效自评项目基本药

物资金 246.61 万元区级财政已于 2021 年分解下达。

二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。

1.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。根据《深圳市财政局关于提前下

达 2021 年中央财政卫生健康领域直达资金的通知》，基本药物

制度补助资金 241.25 万元，2021 年 2 月 10 日区财政局下达；《深

圳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1 年中央财政卫生健康领域直达资金的

通知》，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 5.36 万元，2021 年 6 月 16 日区

财政局下达，共 246.61 万元，资金到位率 100%。

2.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。截至 2021 年 12 月，基本药物制

度补助资金 246.61 万元已于 2021 年分解下拨到系统各单位，项

目资金执行率 100%。

3.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。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根据业务

科室的分配方案进行分配到区属各医院社康和市属社会办社康。

（二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：推出国家基本药品优惠政策。为贯

彻落实国家基本药物政策，结合福田区社区用药实际情况，2018



2

年 9 月 3 日印发《福田区社康中心药品目录》，并要求自起区属

医院举办社康中心原则上全部配备和配齐目录内药品，市属社会

办社参照执行，《目录》中的药品全部实行零加率售价，对于综

合医疗保险参保人实行七折优惠，同时，签约家庭医生的医保居

民最高可享受“2 折”专药优惠。

提升基层药品目录国家基药占比。2021 年根据实际情况，在

《福田区社康中心药品目录》（第一版）的基础上整合融入《深

圳市社区高血压糖尿病基本药物目录（2015 版）》以及《国家基

本药物目录（2018 年版）》，形成整合版，供各社康举办医院作

为社康药品配备的依据。

（三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1.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全面推广国家基本药物制度。目前福田区区属、市属、社会

办社康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覆盖率

达 100%，并实施社区基本药品零加成政策，基本药物全部纳入社

会医疗保险用药范围。对于综合医疗保险参保人在深圳定点社区

健康服务中心发生的符合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和地方补充医

疗保险药品目录的门诊药品费用，70%由个人账户支付，30%分别

列入基本医疗保险大病统筹基金记账范围或由地方补充医疗保

险基金支付。2021 年福田辖区社康机构国家基本药品收入

14038.35 万元，占社康药品总收入比例达 54.5%。

2.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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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康整体服务能力不断提升。在一系列基本药物优惠政策的

推动下，居民前往社康就诊的意愿不断提高。2021 年社康中心全

科诊疗人次上升率 25.1%；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平均处方值增

长 6%。

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惠及百万居民。落实国家基本药物制度，

实施社区基本药品零加成政策，直接减轻群众医药费用负担，两

病（高血压、糖尿病）居民可通过签约家庭医生，获得低至 2 折

的两病用药，降低居民慢病用药负担，优惠比例大幅提升，居民

社康用药负担进一步减轻，受到了社区慢性病患者的普遍好评。

3.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数据显示，2021 年福田区社康中心诊疗服务居民总体满意度

为 81.18 分，2021 年福田区社康中心医务人员总体满意度为

86.51 分，总体评价较高。
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
（一）国家基本药品占比有待进一步提升

依据《广东省卫生健康委等五部门关于印发整体推进国家基

本药物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粤卫函〔2019〕818 号）文件规

定，原则上采购使用国家基本药物比例，二级公立医疗机构使用

金额占比不少于 40%，专科医院适当降低比例。福田区社康举办

单位中有两家区属专科医院，涉及到 22 家社康机构，社康机构

药品目录参照了举办单位来执行。2021 年福田辖区社康机构国家

基本药品收入 14038.35 万元，占社康药品收入比例达 54.5%，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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探索建立区域药品调剂服务中心，区属社康中心药品集中采购和

使用，优化配置各社康中心分散药房资源，有力保障基层用药需

求。

（二）辖区居民满意度有待进一步提升

调查显示，2020 福田辖区居民对健康管理服务的总体满意度

为 89.89 分。2021 年福田区社康中心诊疗服务居民总体满意度为

81.18 分，较上一年下降了 8.71 分。各社康应重视并努力提升社

康中心的服务能力和水平，提升社康的总体满意度。

深圳市福田区正致力于打造首善之区、幸福福田。我们将立

足本辖区实际情况，借鉴国内有益经验，着眼于实现人人享有基

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。进一步落实国家基本药物制度，加强对

社区医务人员社区基本药品的培训，促进基本药品的合理使用，

使社区基本药品零加成政策的普惠性更加突出，同时，“智慧社

康”的建设也已提上日程，随着这些信息化规划和项目的落地，

社康药事管理水平也将迎来大的提升，社康慢病用药保障的智能

化和便利度也会有更大改善。进一步加大社康服务宣传力度，通

过电视、网络、广播、报纸等大众媒体，及通过发放联系卡、宣

传单、宣传栏和开展义诊服务等多种形式，强化对社区健康服务

及社区基本药品零加成政策的社区宣传，进一步提高居民对社康

服务的知晓率、利用率和满意度。
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：依据辖区社康机构基本药物使用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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